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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激励员工增持中珠控股股票 

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6 年 1月 23 日，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控股”或“公

司”）已公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激励核心员工

增持中珠控股股票的计划，自 2016年 1月 25 日至 2016年 3月 25日，核心员工

以其薪酬所得、合法自筹等方式，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中珠控股股票，中珠集团给

予兜底补偿（详见 2016 年 1月 23日《中珠控股关于控股股东激励员工增持中珠

控股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0号）。 

2016 年 1 月 28 日，《中珠控股关于控股股东激励员工增持公司股票事项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5 号），对在履行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向

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本增持激励计划对参与人员不构成硬性约束，参与人员

是否愿意参与，参与投入的资金金额多少都由参与人员自主决定，因此最终参与

增持激励计划的总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2016 年 3月 29 日，接中珠集团通知：根据中珠集团激励核心员工增持中珠

控股股票的计划，截至 2016年 3月 25日，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购买了公司股票并

持有时间超过 2016 年 3月 25日的共有 5名，其中包含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

制人增持公司股票，详见 2016年 3月 30日披露的《中珠控股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8号）；上述参与激励增持计划人员

总计持有中珠控股股份 1,929,600股，增持金额总计约 2800万元。 

中珠集团对本次增持金额与当初增持上限出现差距原因说明如下： 

1、中珠集团提出激励员工增持股票计划是在中珠集团办公会议后临时出台

的激励措施，未对增持计划拟参与人员和增持金额进行摸底调查；本计划是在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坚持自愿、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中珠集团仅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提供一

种保证责任，对被激励计划对象是否参与本激励计划不构成强制性的约束。 

2、中珠集团推出激励员工增持股票计划时市场波动比较剧烈，且计划增持

期间因春节休假等原因，被激励计划对象作为自然人筹资难度较大，无法达到预

期目标。同时中珠集团和中珠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珠集团董事

许德来先生除外）因对相关限制性规定的担心，选择放弃参与本次中珠集团激励

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3、参与激励计划的其他员工，因在 2016 年 1 月 25 日至 2016 年 3月 25 日

期间，公司股价区间涨幅达到 12.40%，区间振幅达到 35.69%，均已超过中珠集

团的兜底补偿区间，因而在截止时间前选择自由卖出股票，获利了结。 

 

中珠集团承诺：对参与本激励增持计划并持续持有达到期限的员工，将会严

格按照《中珠控股关于控股股东激励员工增持中珠控股股票的公告》中表述的“权

益分配及兜底补偿措施”予以兑现。 

在中珠集团提出激励员工增持股票计划实施期间，中珠控股的核心员工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及持续盈利能力的信心，建议上市公司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由专

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并同时表示愿意积极参加。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